附件2

临湘市20 24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自评报告



部门(单位)名称    临湘市森林公安局      
评价方式：部门（单位）绩效自评
评价机构：部门（单位）评价组   


报告日期：2025年6月 18 日
临湘市财政局（制）

- 15 -

	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概况

	联系人
	李良才
	联络电话
	3108068

	人员编制
	27
	实有人数
	21

	职能职责概述
	负责火场警戒、交通疏导、治安维护、火案侦破等，查处森林领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，协同市林业局开展防火宣传、火灾隐患排查、重点区域巡护、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，掌握生态环境、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动态，拟订方案、打击对策；组织开展对生态环境、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。

	年度主要工作内容
	任务1：维护林区社会秩序稳定，协同林业局开展防火相关工作的开展。
任务2：查处打击涉林、涉火、生态环境、生物安全案件。
任务3：完成市委、政府、公安局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	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
	2024年度收入合计605.33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599.9万元，占99.1%；其他收入5.43万元，占0.9%。2024年度支出合计605.3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09.09万元，占84.13%；项目支出96.24万元，占15.9%。
截止2024年底，森警大队共接处警32起，立刑事案件28起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54人，移送起诉55人；立行政案件1起，行政拘留1人；移送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案件8起。2024年再次荣获省森林公安机关执法质量优胜单位。


	二、森林公安局收支情况

	年度收入情况（万元）

	机构名称
	收入合计
	其中：

	
	
	上年结转
	公共财政拨款
	政府基金拨款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
	其他收入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605.33
	0
	599.9
	0
	0
	5.43

	1、局机关
	605.33
	0
	599.9
	0
	0
	5.43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	

	森林公安局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（万元）

	机构名称
	支出合计
	其中：
	结余

	
	
	基本支出
	其中：
	项目支出
	当年结余
	累计结余

	
	
	
	人员支出
	公用支出
	
	
	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605.33
	509.08
	293.11
	210.55
	96.25
	0
	0

	1、局机关
	605.33
	509.08
	293.11
	210.55
	96.25
	0
	0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	
	

	机构名称
	三公经费
合计
	其中：

	
	
	公务接待费
	公务用车运维费
	公务用车购置费
	因公出国费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23
	8
	15
	0
	0

	1、局机关
	23
	8
	15
	0
	0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	

	机构名称
	固定资产
合计
	其中：
	其他

	
	
	在用固定资产
	出租固定资产
	

	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
	230.01
	230.01
	0
	0

	1、局机关
	230.01
	230.01
	0
	0

	2、二级机构1
	
	
	
	

	3、二级机构2
	
	
	
	

	三、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

	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

	
	目标1：刑事案件15起

	全年共立刑事案件29起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4人，移送起诉34人；立行政案件1起，行政拘留1人。绩效考评成绩排岳阳地区名次靠前。


	整体支出
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
完成情况
	评价内容
	绩效目标
	完成情况

	
	产出目标
（部门工作实绩，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、实事任务等，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）
	质量指标
	指标1：执法质量
	优

	
	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刑事案件15 起
	29起

	
	
	时效指标
	
指标1：2024年1-12月

	已完成

	
	
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控制在预算内完成
	已完成

	
	效益目标
（预期实现的效益）
	社会效益
	指标1：为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	已完成

	
	
	
	指标2：营造了绿色秀美的森林生态环境
	已完成

	
	
	经济效益
	指标1：为国家和个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00多万元
	已完成

	
	
	生态效益
	指标1：森林覆盖率得到提高

	已完成

	
	
	
	指标2：长江大保护得到进一步提升
	已完成

	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
	指标1：服务对象满意度

	100%

	绩效自评综合得分
	97

	评价等次
	优

	四、评价人员

	姓  名
	职务/职称
	单  位
	签  字

	李良才
	政委
	市森林公安局
	

	鲁明
	副局长
	市森林公安局
	

	方琪
	副局长
	市森林公安局
	

	刘丹
	会计
	市森林公安局
	

	评价组组长（签字）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部门（单位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五、评价报告综述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（一）森林公安局职责：
承担火场警戒、交通疏导、治安维护、火案侦破等职责；查处森林领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；协同市林业局开展森林防火宣传、火灾隐患排查、重点区域巡护、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；掌握生态环境、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动态，拟订相关方案及打击对策；组织开展对生态环境、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。
（2） 森林公安局内设机构：综合办公室、刑侦治安股、法制股、司法鉴定室；下设路中派出所、路南派出所、路北派出所。
（三）整体支出规模、使用方向及主要内容
2024年度收入与支出总计均为605.33万元。较上年度减少108.99万元，降幅15.26%，主要由于2名人员退休、2名人员调至公安局工作，以及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相应减少。
2024年度收入合计605.33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599.90万元，占比99.10%；其他收入5.43万元，占比0.90%。
2024年度支出合计605.3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509.09万元，占比84.10%；项目支出96.24万元，占比15.90%。
二、森林公安局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
2024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总额为503.66万元，具体构成如下：
人员经费293.11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58.20%，主要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绩效工资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、住房公积金、抚恤金及生活补助等。
公用经费210.55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41.80%，主要包括办公费、咨询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公务接待费、被装购置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
1. 专项资金安排落实及总投入情况
2024年度项目支出总额为96.25万元，均用于工作经费与人员经费。主要项目包括：协警专项经费34.68万元，用于支付9名协警人员工资；上级拨付转移支付资金61.57万元，计划用于长江大保护项目及执法执勤装备购置。
2. 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协警专项经费34.68万元专项用于支付9名协警人员工资及社会保险，按月足额发放，全年无拖欠，有效保障了基层执法力量稳定性。转移支付资金61.57万元中，已投入长江大保护专项行动，开展沿江生态巡查23次，办理非法捕捞、非法捕猎、矿山等案件；两项资金均严格按预算科目执行，无挤占挪用现象，支出进度与项目实施计划同步。
3.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
专项资金管理遵循专款专用原则，严格依据预算执行，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。使用过程中，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，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与财务审计，保障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。
三、森林公安局专项组织实施情况
（一）专项组织情况
本局严格遵守各项财政法规与政策规定，建立健全内控管理制度，按要求执行电子卖场采购规定，全面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切实压缩一般性支出，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。
（二）专项管理情况
专项资金使用过程中，严格遵循国家财政法规，落实资金审核程序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杜绝挤占挪用现象。
4、 四、森林公安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依据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》评分，本局得分为97分，绩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主要绩效体现在：
一是项目立项规范，严格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及时下达项目资金，项目资金到位及时，到位率达100%。
二是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良好，严格按预算执行，无超预算支出，资金使用效益显著。
三是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制度，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及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，部分经费支出在预算编制阶段难以完全精准预估，需进行相应调整。
六、改进措施与建议
首先，需增加财政对科技强警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；其次，应强化绩效管理考核机制，确保绩效考核目标逐级细化并落实到位，同时加强对重点工作的督查督办，对关键任务实施常态化监管。


填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974032685





